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丽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工业园区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丽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丽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注册资本600万元人

民币，厂址位于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工业园区。经营范围包括：新材

料技术研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本次评价为用人单位首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现场调查人 张月琴、秦晓梅 现场调查时间 2023 年 8 月 18 日

采样人员 单朋、张月琴 现场采样时间 2023 年 8 月 21 日-23 日

检测人员 江孟琦 检测时间 2023 年 8 月 21 日-8 月 31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吴小红

影像资料（采样）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

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内容，用人单位属于

“第三大项制造业-（十四）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6 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为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建设项目。

（一）工程技术措施

1、用人单位搅拌所用聚丙烯酰胺、聚乙烯醇，虽无检测方法，无接触限

值，但搅拌罐加热运行过程中仍会产生不良气味，且作业现场使用的氢氧

化钠、纤维素会刺激劳动者呼吸道及腐蚀皮肤，用人单位需要在溶解搅拌

罐作业场所设置喷淋洗眼装置，且冲淋洗眼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冲淋、洗眼设施应靠近可能发生相应事故的工作地点，其服务半径应

小于 15m;

②.冲淋、洗眼设施应保证连续供水;

③.应有清晰的标识，并按照相关规定定期保养维护以确保其正常运行。

2、针对 901 建筑胶水车间与白乳胶车间设备上的积尘，建议用人单位采

取真空吸尘或湿式清扫，避免作业过程中二次扬尘。



（二）个人防护措施

1、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完善、明细发放、

领用台帐并存档；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其防护

效果，并将检查、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防尘口罩更换周期建议一天一换。

2、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搅拌工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

管理工作，采取奖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

用品佩戴情况。

3、用人单位应完善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针对有化学刺激、酸碱腐蚀

等作业场所及时配备护目镜。

（三）组织管理

1、明确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病危害培训，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职业卫

生法律、法规、规章、操作规程、所在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设施、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应急救援知识、劳动者所享有的职业

卫生权利等内容。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周期。应做

好记录及存档工作，存档内容包括培训通知、教材、试卷、考核成绩等，

档案资料应有专人负责保管。

企业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

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441 号）规定：1）建立健全职

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

员，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

培训档案资料管理。职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记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训时

间、培训签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片与视频材料等。

2）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

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 3 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

训，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

不得少于 8学时。劳动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

于 8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3）

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培训，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



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或参加职业健康培

训机构开展的培训。

2、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的规定，及时、如实开展申报职业

病危害项目工作，并取得回执文件存档备查。

（四）职业健康监护

1、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

上岗的前职业健康检查：1）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

包括转岗到改作业岗位的劳动者；2）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要求。

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

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

安置。

2、今后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和《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在

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检查人数不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

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

3、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补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

害接触史信息内容。

4、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结果出现异常的项目，应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并保存、记录好复查结果档案资

料；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监护管理

工作。

5、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应根据各工种接触的危害因素种类进行相

应项目的检查，对接触不止一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体检项目应包括

其接触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体检项目应齐全。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9.22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现评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按照专家建议和专家组

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后，经专家组长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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